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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第二篇第八章「成績考查」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成績登錄及繳交 

第二條 任課教師應將任教班級之學生成績於限期內上網登錄及繳交，繳交期限分述如下： 

一、學期成績應於學科期末考週結束後二週內繳交。 

二、學士班暑期課程成績應於暑期課程結束後三天內繳交。 

三、碩博士班課程如於暑期上課，至遲應於暑期課程結束後二週內繳交。 

第三條 學生成績之登錄以選課清單為憑。選課清單上之學生，任課教師應一律給予成績。 

第四條 教師成績送交注意事項如下： 

一、於開放成績登錄期限內，進入系統輸入成績。 

二、完成繳交成績程序後，任課教師需自行列印並妥善保存，以供日後查核。 

三、協同教學課程，應由開課單位(系、所、學位學程、師資培育處、通識教育中心)

協調指定其中一名教師登載並輸入該課程成績。 

第三章 成績緩交、更改 

第五條 教師如因個人或學生之特殊原因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學生成績者，應於成績登錄期

限截止日以前，書面申請緩交。 



緩交日期不得超過次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一週內，如因學生之特殊原因超過此期限者，

以零分計；如因教師個人原因超過期限者，其成績由開課單位評定之。 

第六條 為免影響學生排名計算、升學、申請獎學金、輔系、雙主修等各項權益，教師如逾期

未送繳學生成績且未申請緩繳學生成績者，得由教務處或進修推廣處通知任課教師並

副知開課單位協助催繳，如經催繳後仍未繳交者，得由教務處或進修推廣處列冊簽會

相關系所院並陳請校長核示。 

第七條 學生成績一經登錄繳交後，教師如因非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擬更改學生成績，至遲

應於次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一週內提出，並填具更改成績申請表格，敘明具體更改理由

及檢附原始成績記載表及相關試卷或作業等證明資料，經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事

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於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將會議記錄簽由院長及教務長或進修推廣

處處長核定後，由教務處或進修推廣處辦理成績更正。 

前項更改之科目非由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者，則由開課單位召開相關會議並依前項

規定辦理。 

教師如將試卷或作業等交還學生，應提醒學生妥善保存備查。 

未檢附與計算成績有關之原始成績記載表及相關試卷或作業等證明資料者，不予審議

及更正。 

第八條 緩交成績之繳交或成績更正案，如逾次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仍未繳交或更正程序

未完成者，該生緩交之科目成績不列入結算、更正之科目以原有成績結算，進行相關

獎學金排名作業，事後不得再重新計算相關獎學金排名，以免損及其他學生權益。 

第四章 附則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